
新北市組隊參加 110年全國運動會足球代表隊選拔賽要點 
一、組別：男子組團體賽、女子組團體賽。 

二、項目：11人制足球 

三、戶籍規定：依 110年全國運動會競賽規程第 5條之相關規定，在本市設籍連續滿三年以上，且

至 110年 10月 21日（星期四）止，無遷進或遷出戶籍等異動情形。設籍期間計算，

以全國運動會註冊截止日（110年 9月 3日（星期五））為準。 

四、選手參賽年齡： 

（一）男子組選手：年滿 15足歲(民國 95年 10月 16日以前出生者)。 

    （二）女子組選手：年滿 13足歲(民國 97年 10月 16日以前出生者)。 

五、註冊選拔賽資格：除符合戶籍規定外，團隊選手須具備以下資格其中一項方可報名: 

（一）曾當選中華民國足球成人代表隊國手  

    （二）曾代表新北市參加全國運動會選手  

    （三）曾參加台灣企業甲級聯賽、乙級聯賽、台灣木蘭足球聯賽球隊選手  

   （四）曾參加大專足球聯賽各組前八名選手 

   （五）曾參加中等學校足球聯賽國中組、高中組選手 

   （六）曾參加中華民國足球協會青年盃、青少年盃足球錦標賽選手  

   （七）曾參加上屆新北市全國運動會資格賽選手 

六、註冊日期、時間、抽籤、地點及檢附資料 

    （一）註冊日期：自即日起至 109年 12月 30日（星期三）下午 5時止 

          註冊地點：新北市自強國小體育辦公室(中和區莒光路 200號，(02)29557936 轉 850)， 

請攜帶資料現場報名。 

    （二）抽籤日期：110年 1月 6日（星期三）下午 15時 

          抽籤地點：假新北市自強國小會議室，請各隊派員參加抽籤會議，未到者由大會代抽，

不得異議，抽籤會議不另行通知。 

    （三）檢附資料：選手參加選拔賽註冊時需檢附個人戶籍謄本正本（記事欄勿省略，限註冊日

前一個月申請者）、報名表及符合註冊資格之獎狀(成績證明)正本供核對，

核對後獎狀(成績證明)正本歸還，影本留存，檢附資料由本委員會辦理審查

彙整；參加選拔賽時應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以備查驗。 

七、選拔賽日期：110年 1月 15日至 19日。(星期五至星期二) 

八、選拔賽地點：新莊田徑場 

九、選拔賽制度：賽程排定方式視註冊隊數多寡，於抽籤會議中訂定。 

十、選拔賽規則： 

（一）採用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公佈之最新足球規則。 

    （二）各組每場比賽時間均為 90分鐘，分上下半場，中場休息 15分鐘。 

    （三）賽程表排名在前之球隊（深色球衣），球員席位於面向球場左側休息區，當場比賽職隊

員才能進入球員席及技術區域，並遵守足球規則『技術區域條款』之規定，尊重裁判的

判決，配合第四裁判管理，球隊教練團應有義務協同裁判及大會競賽人員共同管控該區

秩序（裁判無法辨識球衣顏色時，排名在後球隊需配合更換）。 

    （四）每場比賽開始前 10分鐘需提交出場名單，需圈選 11名先發選手（含守門員），替補球

員男子 9名，女子 7名；賽前 5分鐘集合於紀錄台後方，接受裁判員裝備檢查。（每場

比賽可替補 5人） 

    （五）如有冒名頂替參賽者，經查屬實則應判全隊失格，已賽成績不予計算，該球隊及總教練



與冒名者均處以一年停賽之處分，並函送相關單位處理。 

    （六）因故逾規定時間 10分鐘未出場比賽之球隊以棄權論，取消其繼續比賽或選拔資格 (已

賽成績不予計算)。凡比賽中不服裁判而被判棄權或無故棄權之球隊，取消其繼續比賽

之資格(已賽成績不予計算)，並送大會競賽委員會議處。 

    （七）比賽中，被紅牌罰出場選手，應於下一場自動停賽，若違規嚴重競賽委員會可加重處罰，

若又在後續比賽中遭黃牌警告，則需再停賽 1場。 

    （八）同一場比賽中，2張黃牌選手需罰出場，並應於下一場自動停賽，若又在後續比賽中遭

黃牌警告，則需再停賽 1場。 

    （九）比賽期間，凡屬裁判職權範圍內之判罰，依據裁判判罰為終決。 

十一、名次判別： 

(一)循環賽 

        勝一場得 3分、敗一場 0分、和局各得 1分，不加時賽。惟為提供循環賽後如兩隊（含）

以上積分相同時便於判定何者為勝方起見，於和局後立即比踢罰球點球，兩隊各派踢球

員一名比踢罰球點球，贏者立即獲勝。若平手再各派踢球員一名比踢罰球點球，以此類

推直到分出勝負為止。 

 1、兩隊積分相同時，依據下列順序判別名次。 

  (1)勝隊佔先。 

  (2)兩隊比賽為和局時，以該場次比踢罰球點球勝者佔先。 

 2、三隊(含)以上積分相同時，依據下列順序判別名次。 

  (1)該循環賽中相關球隊比賽之勝負關係。 

  (2)該循環賽中相關球隊比賽之正負球差多者佔先。 

  (3)該循環賽中相關球隊比賽之進球數多者佔先。 

  (4)該循環賽中全部球隊比賽之正負球差多者佔先。 

  (5)該循環賽中全部球隊比賽之進球數多者佔先 

  (6)抽籤決定。 

(二)淘汰賽： 

 1、一般場次若兩隊比賽結束為和局時，不延長加時比賽，直接比踢罰球點球，兩隊各派

球員 5名比踢罰球點球，贏者立即獲勝。若平手再各派球員一名比踢罰球點球，以此

類推直到分出勝負為止。 

 2、冠亞軍賽若遇和局應進行加時比賽，均延長 30分鐘（上下半場各 15分鐘）；再和局時，

直接比踢罰球點球決定勝負，兩隊各派球員 5名比踢罰球點球，贏者立即獲勝。若平

手再各派球員一名比踢罰球點球，以此類推直到分出勝負為止。 

十二、選拔賽須知： 

     (一) 國家級選手於選拔賽期間，適逢在國外出賽或移地訓練者(含國內、外)，始得用徵召方

式 辦理；餘均應參加選拔賽。 

     (二) 本次選拔賽選拔男、女選手各 20名。 

    （三）各組冠軍隊教練為新北市足球代表隊教練，由教練提出新北市代表隊名單並須經由選拔

委員會通過。 

    （四）男女代表隊職員名單由選拔委員會提出確認。 

     (五) 凡被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及 108年全國運動會判處停止比賽權尚未恢復者，不得註冊參加

選拔(含領隊、教練、管理、選手)。 

     (六) 代表隊選手名單經選拔委員會提報本市競賽暨選拔委員會審議決議後，始為代表本市參



加 110年全國運動會足球代表隊名單。 

（七）選拔兼審判委員會 

          召集人：蔡尚明 

          委  員：李應偉、陳文發、王俊隆、劉昌森 

十三、申  訴： 

    （一）有關參加選拔賽選手資格之申訴，應於賽前提出申訴（如附件一），未依規定時間內提

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名或蓋章，向本市體育總會各單

項競賽組正式提出。 

    （二）有關選拔賽爭議申訴案件，應依據各競賽種類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若規則無明文規定

者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該場次比賽結束後 30分鐘內，提出書面（如附件二）申

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名或蓋章，

向本市體育總會各單項仲裁（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 

    （三）任何申訴均應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5,000元整，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未成立時，得沒收其

保證金。 

十四、本選拔賽要點經「本市 110年全國運動會代表隊競賽暨選拔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選手資格申訴書 
（附件一） 

被申訴者姓名  單位  參加項目  

申訴事項  

證人或佐證資料  

繳交保證金 

伍仟元 

(收款人簽章) 

□申訴成立，退回保證金。 

(收款人簽章：                  ) 

□申訴不成立，沒收保證金。 

(收款人簽章：                  ) 

申訴單位  

單位領隊或教練 

(簽名或蓋章) 

競賽組長 

判決 

競賽組長：                                 (簽名或蓋章) 

110年    月    日    時    分 

註： 

1.未按照選拔賽（遴選）競賽總則各項規定辦理者之申訴，概不受理。 

2.單位領隊簽名權，由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代表簽名辦理。 

 



 

競賽事項申訴書 
（附件二） 

申訴事由  
糾紛發生 

時間及地點 

時間：110年    月    日 

               時    分 

地點： 

申訴事實  

證人或佐證資料  

單位領隊 

或教練 
(簽名或蓋章) 

110年    月    日    時    分 

繳交保證金 

伍仟元 

(收款人簽章) 

□申訴成立，退回保證金。 

(收款人簽章：                  ) 

□申訴不成立，沒收保證金。 

(收款人簽章：                  ) 

審核意見  

裁判長 

判決 

裁判長：                                     (簽名或蓋章) 

110年    月    日    時    分 

註： 

1.未按照選拔賽（遴選）競賽總則各項規定辦理者之申訴，概不受理。 

2.單位領隊簽名權，由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代表簽名辦理。 



 

隊名  
職  

稱 
姓  名 出生日期 身份證字號 備   註 

組別  領 隊     

地址  

總 教

練 
    

教 練     

管 理     

球衣顏色（1） 

（2） 

男子：職員 4人（領隊、總教練、教練、管理各一人）球員 20人 

女子：職員 3人（領隊、總教練、管理各一人）球員 18人。 

聯絡人  
號  

碼 
姓  名 出生日期 身份證字號 身高 體重 位置 

手 機  1       

電 話  2       

傳 真  3       

e-mail  4       

※  報名截止日期：109年

12月 30日下午 5時止。 

※  領隊協調暨抽籤會議訂

於 110年 1月 6日（星

期三）下午 3時於新北

市自強國小會議室舉行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替補人員 

限用於正選 20名單因重大

傷害無法參賽時替換 

       

       

新北市參加110年全國運動會足球代表隊選拔賽報名表 


